北京化工大学

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答辩委员会决议书

	研究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

论文（实践成果）题目：


学校导师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称

企业导师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称
论文答辩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点          

	答辩委员会成员

	姓名
	职称
	工作单位
	是否博导
	本人签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 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博士生导师不少于3人，其中外单位的专家不少于2人。应包含至少 2 位来自企业（行业）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专家。
2. 此表用于存档，除本人签名务必用签字笔填写外，其余处必须用计算机打印。

	答辩委员会评语（选题与综述、专业基础及工程实践能力、实践创新性及工程应用价值、知识产权与学术规范以及不足之处等）：

	对学位论文（实践成果）水平的总体评价
	优秀
	良好
	一般
	较差

	
	
	
	
	

	答辩委员会表决结果：

          同意授予专业博士学位
   票，不同意授予专业博士学位   票，

弃权    票。根据投票结果，答辩委员会做出建议授予该同学专业

      博士学位的决议。

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 


